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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

体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593 次会议讨论通

过 1994 年 3 月 21 日 法发 1994 4 号) 

为了保证人民法院依法 准确 及时地审理刑事

案件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及其他有

关法律规定 结合人民法院实施刑事诉讼法的经验

特作如下具体规定  

一 管辖 

第一条  人民法院直接受理下列依照刑法规定

告诉才处理的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刑事案

件  

(一)伤害案(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有原

告和被告 明显属于轻伤害 因果关系清楚 不需要

进行侦查的)  

(二)侮辱 诽谤案(第一百四十五条中规定的告

诉才处理的)  

(三)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

款规定的)  

(四)重婚案(第一百八十条规定的) 但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的除外  

(五)破坏现役军人婚姻案(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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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六)虐待案(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  

(七)遗弃案(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  

第二条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如果被害人因受强

制 威吓等原因无法告诉 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

亲属代为告诉的 也应当受理 被害人是无行为能力

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以及由于年老 患病 聋 哑

盲等原因不能亲自告诉的 他的近亲属也可以代为告

诉 公民代为告诉的 应当提供与被害人关系的证明

和被害人不能亲自告诉的原因的证明  

第三条  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案件 以及刑法第

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抗拒执行判决 裁定的案件 由

人民法院直接立案审理  

第四条  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 被告人一方或

者双方是港 澳 台胞的 由犯罪地的基层人民法院

审判 港 澳 台同胞告诉的 应当出示港 澳 台

居民身份证 回乡证或者其他能证明本人身份的证

明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可能判处无期判刑 死

刑而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普通刑事案件 中级

人民法院受理后 认为不需要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

的 可以依法审理 不再交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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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公诉案件 经过审

判委员会讨论后 认为需要判处无期徒刑 死刑的

应当报请移送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中级人民法院对基

层人民法院报请移送的案件 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

理  

(一)认为不够判处无期徒刑 死刑的案件 决定

不予受理  

(二)认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 死刑的案件 决定

同意接受移送  

第七条  一人犯数罪 共同犯罪和其他需要并案

审理的案件 只要其中一人或者一罪属于上级人民法

院管辖的 全案都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八条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

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

约义务的范围内 行使刑事管辖权  

第九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中国船舶

内的犯罪 由犯罪发生后该船舶最初停泊的中国口岸

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中国航空

器内的犯罪 由犯罪发生后该航空器在中国最初降落

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一条  中国公民在驻外的中国使领馆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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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 由该公民主管单位所在地或者原户籍所在地的

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二条  对国际列车上发生的刑事案件的管

辖 按照我国与相关国家签订的有关管辖协定执行

没有协定的 由犯罪发生后列车最初停靠的中国车站

所在地或者目的地的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第十三条  发现正在服刑的罪犯还有在判决宣

告前所犯的其他罪没有被判决的 或者在服刑期间又

犯罪的 由服刑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正在服刑的罪犯

在脱逃期间的犯罪 如果是被缉捕后发现的 由罪犯

服刑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如果是在犯罪地捕获并发现

的 由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四条  上级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审理下级

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或者将自己管辖的

第一审刑事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的 应当向下

级人民法院下达改变管辖决定书 并书面通知同级人

民检察院 被告人的羁押场所和当事人  

第十五条  下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情重大 复杂或

者可能判处无期徒刑 死刑的案件 请求移送上一级

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应当在案件审理期限届

满十五日以前书面请求移送 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在接

到案件十日以内作出决定 不同意移送的 向该下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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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下达不同意移送决定书 由该下级人民法院

依法审判 同意移送的 书面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

并向该下级人民法院下达同意移送决定书 该下级人

民法院应当在三日以内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当事

人 并将全部案卷材料送交上一级人民法院 由该上

一级人民法院将全部案卷材料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起诉  

第十六条  两个以上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

的案件 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管辖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在开庭审判前移送被告人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

院审判 两个以上同级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发生争议

的 应当在审限内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 由最初受

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在审限内报争议各方共同上一级

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第十七条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案件涉及本

院院长需要回避等原因 不宜行使管辖权的 上一级

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其他同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八条  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 应当在开

庭审判前将指定管辖决定书分别送达被指定管辖的

人民法院及其他对管辖权有争议的人民法院 原受理

的人民法院不再行使管辖权的 收到上级人民法院指

定管辖决定书后 对公诉案件 应当将全部案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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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 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对

自诉案件 应当将全部案卷材料移送被指定管辖的人

民法院 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十九条  现役军人(含军内在编职工 下同)和

非军人共同犯罪的 分别由军事法院和地方人民法院

管辖 涉及国家军事秘密的 全案由军事法院管辖  

第二十条  下列案件 由地方人民法院管辖  

(一)非军人 随军家属在部队营区犯罪的  

(二)军人在办理退役手续后犯罪的(在部队营区

犯罪的除外)  

(三)现役军人入伍前犯罪的  

(四)退役军人在服役期内犯罪的(犯军人违反职

责罪的除外)  

(五)武装警察部队人员(含在编职工)犯罪的  

二 回避 

第二十一条  院长 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

庭长 副庭长 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独任审判人员有刑

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  所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自行回

避 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也有权申请上列人员

回避  

第二十二条  审判人员自行回避的 可以口头或

者书面提出 并说明理由 由院长决定 当事人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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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法定代理人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 可以口头或者

书面提出 由院长决定 并告知申请人 院长不在

由副院长决定  

第二十三条  院长的回避应当由审判委员会决

定 审判委员会讨论院长回避问题时 由副院长主持

院长不得参加  

第二十四条  应当回避的人员 本人没有自行回

避 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也没有申请他回避

的 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可以决定他回避  

第二十五条  被决定回避的人员或者被驳回申

请回避的当事人对决定有异议的 可以在四十八小时

内申请复议一次  

第二十六条  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所

列情形的回避申请 由法庭当庭驳回 不得申请复议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也适

用于书记员 翻译人员和鉴定人  

第二十八条  对公诉人员提出回避申请的 应当

由审判长转告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 由该院检察长

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二十九条  参加过本案侦查 批捕 起诉的侦

查 检察人员 如果调至人民法院工作 不得担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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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审判人员 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

作的审判人员 不得参与本案其他的任何审判程序  

三 辩护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过程中 应当充分

保证被告人行使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辩护

权利 但下列人员 不得担任辩护人  

(一)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国家安

全机关的现职人员  

(二)陪审员  

(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四)被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五)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六)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  

前款第一 二 三 六项的人员 如果是被告人

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 由被告人委托担任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第三十一条  律师 人民团体或者被告人所在单

位推荐的公民 以及被告人的近亲属 监护人被委托

或者指定为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分别核实辩护人

身份证明和辩护委托书 其他公民担任辩护人的 人

民法院在审查后 决定是否许可  

第三十二条  一名被告人委托辩护人不得超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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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 共同犯罪的案件 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

的同案被告人辩护  

第三十三条  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  

(一)聋 哑 盲人或者其他限制行为能力的  

(二)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岁的  

(三)法院认为案情重大 需要指定辩护人的  

第三十四条  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的案件 被告

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可以为他指定辩护

人  

第三十五条  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 应当是律

师 指定律师确有困难的 可以指定机关 团体 企

业 事业单位推荐的工作人员  

第三十六条  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律师查阅 摘

录案卷材料提供方便并保证必要的阅卷时间 但审判

委员会和合议庭的讨论记录及有关其他案件的线索

材料 不许查阅 其他辩护人经过人民法院许可 也

可以了解案情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但会见

时 人民法院应当派员到场  

第三十七条  被告人坚持自己行使辩护权拒绝

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为他辩护的 人民法院可以准

许 并记录在案 但被告人是聋 哑 盲人或者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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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的除外  

四 证据 

第三十八条  除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

六种证据外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视听资料 经过查

证属实后 可作为证据使用  

第三十九条  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

括  

(一)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  

(二)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  

(三)被告人的身份  

(四)实施行为的时间 地点 手段 后果以及其

他情节  

(五)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  

(六)被告人有无罪过 行为的动机 目的  

(七)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有无法定或者

酌定从重 加重 从轻 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

节  

(八)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  

第四十条  收集 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 如果

原件不便取得时 也可以是副本或者复制件 收集

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 原物不便搬运或者保存时

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 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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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证的副本 复制件 物证的照片 录像 经与原件

原物核实无误时 具有与原件 原物同等的证明力

制作书证的副本 复制件 拍摄物证的照片 录像以

及对有关证据录音时 制作人不得少于二人 提供书

证的副本 复制件及照片 音像制品应当附有关于制

作过程的文字说明  

第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向有关的国家机关 企

业 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调取 收集的书面证据材料

必须由提供人署名 并加盖单位印章  

第四十二条  对证人能否辩别是非 能否正确表

达 必要时可以进行审查或者鉴定 年幼的人能够辩

别是并非正确表达的 可以作证 但询问方式必须符

合年幼的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  

第四十三条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

人 被害人和被告人 辩护人双方询问 质证 并经

过查实以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法庭查明证人有

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时 应当依法处理  

第四十四条  鉴定结论 医生诊断证明与其他证

据有矛盾时 审判人员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

的人 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

重新鉴定 鉴定人应当在鉴定结论上签名  

第四十五条  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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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 引诱 欺骗等

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 被害人陈述 被告人供

述 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

者了解案情的公民 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

件 除特殊情况外 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第四十六条  证据必须经过出示 辨认 质证等

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 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在公开审理案件中 诉讼参与人提出涉及国家秘密或

者个人阴私的证据时 审判长应当制止 或者决定转

入不公开审理  

五 强制措施 

第四十七条  在审判过程中 人民法院根据案件

的情况 可以对被告人拘传 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或

者决定逮捕 合议庭或者审判长认为应当对被告人采

取 撤销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 报请院长批准 院长

不在时 报请被授权的副院长批准  

第四十八条  对经过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

到庭或者根据案件情况应当拘传的被告人 可以拘

传 拘传由司法警察执行 执行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拘传被告人时 应当出示拘传票 对抗拒拘传的 可

以使用戒具  

第四十九条  审判人员对被拘传的人 应当在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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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后的二十四小时内讯问完毕 讯问后应当立即放

回 不得关押或者变相关押  

第五十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对被告人

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 拘役 宣告缓刑或者独立适

用附加刑的  

(二)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

刑罚 不必予以逮捕 而采取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的

方法 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应当逮捕的人犯 患有严重疾病 或者是正

在怀孕 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 以及在流产法定

休息期内的妇女 对被告人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 应

当向本人宣布 并由被告人在取保候审决定书或者监

视居住决定书上签名  

第五十一条  对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应当责令他

提供一至二名保证人 保证人必须是在当地有固定的

住所 能承担法律责任 有政治权利 与本案无牵连

的公民 保证人应当出具保证书 如果被告人同时也

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 他的保证人还应当有代偿

能力  

第五十二条  根据案件事实 确已构成犯罪的被

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逃匿的 如果保证人与该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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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通 协助他逃匿以及明知他的藏匿地点而拒不将他

找回 或者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该地点的 应当依照

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以窝藏罪追究刑事责任

具有前款情况的 如果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同时也是附

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 保证人还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第五十三条  被监视居住的被告人不得离开指

定的区域 人民法院决定对被告人监视居住 应当在

宣布后立即将监视居住决定书 监视居住执行通知

书 送达负责执行的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委托的乡镇政

府 被告人所在的单位  

第五十四条  人民法院宣布对被告人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时 应当告知他在此期间必须遵守下列事

项  

(一)遵守国家法律  

(二)不泄露案情 不隐匿 毁弃证据 不串通口

供  

(三)保证随传随到  

(四)因正当理由外出 须经保证人或者执行机关

同意 外出三日以上的 须经决定取保候审或者监视

居住的人民法院同意  

第五十五条  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可能判


